
附表１

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(利润收入)申报表

２０　年度

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企业名称

注册地址

组织形式
(国有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)

所处行业

注册资本

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财务经理

联系电话

应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申报情况
项　　目 申报数 国资监管部门审核数 市财政局复核数

１ 合并净利润

２ 减:少数股东损益

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

４ 减:弥补以前年度亏损

５ 减:提取法定公积金

６ 上交利润基数

７ 上交利润比例

８ 本期应交利润

９ 加:以前年度欠交利润

１０ 减:本期已交利润

１１ 应交(退)利润余额

附送资料

　与企业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有关的资料.

声
　
明

　　本公司对以上情况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.

法人代表(签章)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公章)
２０　年　月　日

　　总会计师: 经办人:

—８—



附表２

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(股利、股息收入)申报表

２０　年度

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企业名称
注册地址

组织形式
(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)

所处行业
注册资本

其中:国有股权(股份)
开户银行
银行账号
财务经理
联系电话

应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申报情况
项　　目 申报数 国资监管部门审核数 市财政局复核数

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

２
加:年末未分配利润(以前年度亏损以
“－”号填列)

３ 可供分配的利润

４ 减:提取法定公积金

５ 可供分配利润

６ 向投资者分配的利润

７ 国有股权(股份)所占比例

８ 应付国有股股息、股利

９ 加:以前年度欠付的国有股股息、股利

１０ 减:本期已付的国有股股息、股利

１１ 应交(退)国有股股息、股利

附送资料

　１．股东会(股东大会)决议;２．其他资料

声
　
明

　　本公司按照«公司法»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利润分配,申报资料真实、合
法,国有股东公平分享股息、红利及其他合法权益.

法人代表(签章)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公章)
２０　年　月　日

　　总会计师: 经办人:

—９—



附表３

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(产权转让收入)申报表

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名　称
性　质
联系人

联系电话

企业国有产权及其交易情况

企业名称
组织形式

(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参股企业)
注册地址 所处行业
注册资本 其中:国有股权(股份)

账面资产总额 其中:固定资产
国有净资产 资产评估值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交易机构名称 交易机构地址
结算银行 结算账户
财务经理 联系电话
转让标的 占国有净资产比重
转让底价 实际成交价

合同签订日 交易结算日
价款结算方式 价款结算时间

受让方有关情况
名　称 性　质

注册地(或住所) 资产总额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
应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申报情况
项　　目 申报数 国资监管部门审核数 市财政局复核数

１ 实际转让收入
２ 减:转让费用
３ 转让净收入

附送资料
１．上海市政府批准文件或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批文件;
２．资产评估报告;
３．交易结算单据复印件;
４．转让费用清单及发票;
５．产权转让合同;
６．其他资料

声
　
明

　　该企业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交易,申报材料真实、合法,国有股东权益没有受
到损害.

申报单位负责人(签章)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公章)
２０　年　月　日

　　申报单位主管部门负责人: 经办人:

—０１—



附表４

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(清算收入)申报表

申报单位(清算人或管理人)基本情况
批准成立单位 成立时间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
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

企业清算基本情况
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

所处行业
组织形式

(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参股企业)
注册资本 其中:国有股权(股份)

原法人代表 原财务负责人
账面资产总额 其中:固定资产
账面负债总额 账面净资产

审计机构 法人代表
资产评估机构 法人代表

清算终结日(或法院裁定
清算程序终结日)

应交企业清算收入申报情况
项　　目 申报数 国资监管部门审核数 市财政局复核数

清算财产变价总收入
减:清算费用
减:公益债务
剩余清算收入
减:拖欠职工的劳动债权
减:缴纳欠交税款
减:清偿普通债务
清算净收入
国有股权(股份)所占比例
应交企业清算收入

附列资料

１．股东大会关于实施清算的决议或有关部门批准清算的文件;
２．清算人或管理人组织成立的文件;
３．清算审计报告;
４．企业清算报告;
５．其他资料

声
　
明

　　该企业按照规定实施清算,申报材料真实、合法,股东合法权益没有受到
损害.

清算人或管理人代表(签章)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代公章)
２０　年　月　日

经办人:

—１１—


